
1、联合督导石家庄藁城区重点环境问题 

 

督察进驻期间，督察组共接到石家庄藁城区群众举报案

件 77 件，问题数量在全省各县（市、区）中排名第一，信

访举报问题最为突出。但是在当地上报的查处报告中，仅有

7 件属实，占比不到 10%。根据以往工作经验，同时与其他

县（市、区）上报查处情况进行对比，督察组认为藁城区可

能存在交办问题查处不深入、不到位的情况，要求河北省对

这 77 件举报件再次逐一调查核实。 

2 月 29 日至 3月 5日，河北省环保厅会同省公安厅、石

家庄市环保局、石家庄公安局，对藁城区环境问题整改情况

进行了督导检查。此次督导检查采取了及时对接当地党委政

府、逐项现场核查、常规检查与夜间突击暗检相结合、深入

了解群众诉求、依法依规移交移送、远程执法取证等多种措

施，逐一排查重点问题，研究分析原因，强化责任落实，确

保整改到位。   

省督导组共出动人员 72 人次，车辆 24 台次，分成 3组

针对不同片区及重点行业对藁城区 77 件（15 件重复）环境

问题逐一进行了现场核查，与 8名乡镇干部、13 名村委会和

村民代表、5 名企业负责人进行了 4 次座谈，根据掌握的线

索分 2次对 4个重点区域及群众反映的 3个重点案件进行了

夜间突击暗查。通过督导发现，群众举报的 77 件环境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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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属实，当地党委政府对督察组交办事项重视程度不够，

没有责任到人，部分案件没有进行现场调查；特别是检查出

了当地突出环境问题 11 件，其中，取缔不彻底问题 4 件，

批建不符问题 3件，查处不彻底问题 2件，面源污染突出问

题 2件。比如：群众举报的黄庄村 4家蛋托厂污水直排，冒

黑烟问题。经省督导组现场检查，4家企业均未落实“土小”

企业“两断三清”的取缔标准，生产设备拆除不彻底，具备

恢复生产能力，存在反弹隐患。其中，三星蛋托厂涉嫌伪造

环评手续。群众举报的南董镇北大章村多家炼铝厂夜间生

产，烟囱冒黑烟，粉尘排放，异味明显问题。省督导组检查

时,发现该村宏兴铜业有限公司存在大气污染处理设施不正

常使用，烟尘无组织排放问题；河北金源铝业有限公司存在

批建不符违法生产问题。 

针对存在的问题，石家庄市和藁城区高度重视，石家庄

市政府于 3月 3日下午组织市直相关部门及各县（市、区）

召开专题会议，要求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市直相关部门立即对 

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案件的查处整改情况进行再排查、再查

处，同时，组成联合督导组对查处整改情况开展“回头看”。 

3 月 1 日至 3月 15 日，藁城区在督导组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

列强有力措施，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整改、回头看，制

定了长效机制，以严防再次反弹。一是再次强化领导责任。

此次督导，引起藁城区委、区政府高度重视，在全区迅速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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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了“环保风暴”专项行动。区委书记、区长和主管副区长

连续召开 7次专题调度会和 2次党政联席会，对重点环境问

题整改落实工作进行了再安排、再部署，针对 77 件群众举

报问题，每个问题均明确一名区领导、一名部门领导、一名

乡镇领导包案，区领导负总责，确保整改到位，杜绝反弹。

如出现反弹，包案班子集体问责。目前，藁城区对中央环保

督察组交办的 77 个群众举报问题，特别是省督导组检查出

的 11 件突出环境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成。二是再次明确相关

职能部门责任。督导检查期间，藁城区成立了由区委和区政

府两个督查室、纪检委、大气办和环保局组成的联合督导组，

分片区对各单位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查，针对整改不力、取

缔不彻底等问题约谈了 3个乡镇和 2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，

并给予2名乡镇主管领导行政警告处分，进一步明确了土地、

工商、电力、发改、住建等相关职能部门及乡镇的环境监管

责任，强化了责任追究机制，加大了环境问题的查处力度。

三是再次夯实网格化环境监管责任。针对督导发现的监管不

到位、整改力度小、清理不彻底、存在二次污染和反弹迹象

等问题，藁城区纪委启动问责机制，给予 2名村党支部书记

党内警告处分，给予 2名监管人员行政警告处分。督导期间，

藁城区以“全面覆盖、层层履职、网格到底、责任到人”的

环境监管标准，进行了紧急动员部署，并迅速在全区范围内

组织开展了一次拉网式排查，共排查出“小非违”企业 1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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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，按照“一个案件、一套班子、一包到底”的原则，明确

了各级网格责任人，确保对全部违法企业查处到位，进一步

强化了基层网格监管人员的责任。四是再次加强环保能力建

设。为改善区环保局和部分乡镇环保所执法队伍力量薄弱的

现状，藁城区委责成区编制部门优化环保系统内设部门机构

设置，乡镇环保所在原有 2-3 名人员的基础上再增加了 2名

工作人员，并制定方案，通过聘请专家授课、现场执法指导

等方式，进一步加强业务知识学习和培训，不断提升基层执

法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。 

同时，针对藁城区的督导检查，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

河北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印发了《关于做好重点环境问题整改

工作的通知》（冀环督保发〔2016〕94 号），要求各市充分借

鉴石家庄市藁城区整改措施，结合本地工作实际，进一步提

高思想认识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强化责任追究，以整改落实中

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举报环境问题为重点，举一反三，

及时处理突出环境问题，严厉打击违法生产偷排偷放环境违

法行为，坚决杜绝反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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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严肃查处群众反映大厂县粉石场污染环境问题 

 

2 月 4 日晚 19 点 58 分，督察组接到督察进驻期间最后

一个群众电话，由督察组副组长、环保部副部长翟青亲自接

听。在电话中，群众举报廊坊市大厂县西马庄村村南石料厂

污染环境问题，同时反映曾遭企业主威胁，个人信息疑遭泄

露。督察组第一时间将问题转交河北省，要求进行严肃查处，

务必给百姓以交代。 

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，河北省环保厅会同公安厅召开专

题会议，进行研究部署，组成专案调查组，采取“三不三直”

方式，对大厂县河西营村三家石料厂进行了暗查暗访，约见

了举报人，进一步了解了相关情况。 

经现场调查核实，举报人反映的粉石企业分别是位于大

厂县西马庄村南侧的范玉华粉石场、位于河西营村西侧的刘

宝旺粉石场和村南侧的宋志刚粉石场，该 3家粉石场均未办

理工商营业执照和环保相关手续，属非法企业。通过调取供

电部门的用电记录，宋志刚粉石场和范玉华粉石场 2016 年 1

月 11 日至 2月 10 日用电量分别为 3.4 万度和 3.6 万度，在

场区发现有固定生产设备和移动生产设备，存在私自接电、

非法生产问题；刘宝旺粉石场场区有移动生产设备，2016 年

1 月 11 日至 2 月 10 日用电量为 672 度，从用电量看该企业

没有生产。对此，大厂县委、县政府立即组织环保、公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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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、供电等部门和相关乡镇政府，按照“两断三清”标准，

对上述三家粉石场彻底切断了供水、供电，7 台变压器全部

拆除，对固定式和移动式生产设施进行了拆除，对原料和产

品进行清运。同时，大厂县举一反三，对包括上述被举报的

3家粉石场在内的全部 19 家粉石企业实施关停取缔，并责成

相关乡镇和部门对全县其余涉砂企业进行彻底整改。目前全

部完成断电、断水、变压器和生产设备拆除工作，正在持续

组织石料清运，预计 3个月内完成清运及恢复地表工作，并

将于 4月初结合春季造林，对恢复的地表进行复垦植绿。 

在查处案件的同时，由廊坊市纪委牵头会同市环保局、

大厂县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，对此案进行了彻底调查，

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。一是依据新《环保法》对

涉案的 3家粉石场企业 5名负责人全部采取强制措施，行政

拘留 15 天。二是依照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和《环

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》，给予相关 9名同志党

纪或政纪处分。大厂县环保局副主任科员王海奇对涉砂企业

非法生产监管不力，整治不到位，负有主要领导责任，给予

党内严重警告处分;大厂县环保局副局长陈立军未严格落实

信访举报信息处理制度，给予党内警告处分;大厂县环保局

监察大队副大队长李维林对涉砂企业监管不力，给予记过处

分;大厂县大厂镇主任科员王义国、副镇长侯毅辰，祁各庄

镇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、组员办主任王福新，履行网格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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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不到位，给予党内警告处分;大厂县国土局副主任科员

朱玉臣，对违法占地巡查监管不到位，给予党内警告处分;

大厂县城关供电所所长王玉涛、祁各庄镇供电所所长敖朝光

未制止涉砂企业非法用电，给予党内警告处分。 

    另外，针对举报人电话信息被泄露问题，廊坊市公安局

和大厂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，对泄露举报人信息问题开展了

调查，调取了粉石场和相关执法人员总计 4500 条通话记录，

进行逐条比对。慑于调查压力，大厂县环保局监察大队长王

铁军主动承认了其泄露举报人信息的事实。对此，大厂县委、

县政府决定给予王铁军清出环保队伍，撤销监察大队长职务

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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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严厉查处华药集团部分企业污染问题 
 

对于中央督察组交办的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华药集团

环境污染问题， 1 月 29 日至 31 日，河北省环保厅、省公安

厅组织 13 名执法人员，邀请 3 名制药行业专家，成立联合

调查组，在 1月 24 日调查的基础上再次对华药集团 10 家企

业进行了现场调查。针对华药集团部分企业不正常使用污染

防治设施、固体废物未按要求进行处置、污水超标排放、部

分工艺尾气无组织排放影响周边环境等行为，下达了《关于

限期整改环境违法违规问题的通知》，对华北制药股份有限

公司（制药总厂）、河北华药环境保护研究所（一车间）等

2 起违法案件进行立案处罚；对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

责任公司（倍达工厂）、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

司（石家庄藁城莱欣分厂）、华北制药华胜有限公司 3起涉

嫌环境违法犯罪问题移交公安部门处理。 

  华药集团高度重视整改工作，立即停止了环境违法行

为，制定了整改方案，进一步加强环保基础管理工作，成立

了以总经理为组长的环保问题专项督导小组，每周调度整改

情况，确保按期完成整改任务。目前，各项整改措施正在按

计划推进，所有治理项目计划在 6月底前完成。针对发酵尾

气治理问题，倍达、华胜、莱欣和制药总厂等单位的发酵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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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治理项目已列入 2016 年环保项目投资预算计划，已完成

项目的立案审批程序，目前正在进行设备招标，预计 6月底

前建成投运。针对有机溶媒废气治理问题，已制定了整改方

案，拟对所有储存罐呼吸口、真空泵排气进行收集，对现有

冷凝回收后的排气加装异味收集设施，对现有废水处理设施

加罩、异味收集及治理工作。其中，倍达工厂、先泰公司项

目 6月底前完工，奥奇德工厂、华胜公司、爱诺公司、制药

总厂等单位治理项目 5月底完工。针对污泥处置问题，目前

华药环保公司一车间污泥已与藁城垃圾填埋场签订接纳协

议，但填埋场要求污泥含水率低于 60%以下，对此，正在对

现有卧螺脱水的基础上新上超高压板框，预计 5月底前建成

设运。同时，积极与科研院所联系，推进污泥肥料实验工作，

争取实现环保综合利用。针对菌渣处置问题，目前违法处置

菌渣企业已全部停止违法外运行为，并分别与有资质单位签

订菌渣处置协调，正在申报危废转移计划审批工作。同时，

积极推进企业内部菌渣无害化标准完善和备案工作。针对莱

欣工厂丙酮蒸馏残渣排入污水处理系统问题，已在企业内部

准备了釜残暂存罐，做好危废标识和防渗等工作。同时，针

对相关问题，企业已向建设项目环评审批部门提交了变更申

请说明，待批复，待批准期间，不再将釜残废水排入下水系

统。针对环保公司一车间后处理工序问题，已制定了自动化

控制措施方案，目前正在实施设备招标，预计 5月底前建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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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投入使用。针对环保公司二车间未经环保验收问题，3 月

10 日已完成验收监测，正在进行验收公众参与调查，预计 4

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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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保定市安新县查处整改白洋淀环境问题 

 

针对中央督察组移交的群众反映白洋淀周边企业污泥

污染和倾倒等问题，河北省环保厅结合 2015 年环保部和省

政府的要求，对安新县进行了督导。目前，安新县政府已完

成了各项整改工作，并对省环保厅提出的安装断面水质监测

设备、加强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和强化污泥处置工作，逐

一研究了整改落实措施。 

安新县政府高度重视整改工作，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

组，制定了整改方案，细化了工作任务，明确了责任单位，

限定了完成时限。针对上游河流水质不能稳定达标问题，安

新县政府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，积极筹措资金 60 余万

元，在孝义河、府河建设监测站房，安装了化学需氧量、氨

氮 4项等主要指标在线监测设备，正在试运行进行比对验收，

并已实现与县监控平台联网；同时，正在履行招投标程序，

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实行第三方运营，确保监测设施规范运

行，监测数据真实有效。针对污染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水平

低的问题，一是推进淀区村环保设施规范运营，对白洋淀连

片美丽乡村建设 45 个试点村污染、垃圾处理实行ＰＰＰ运

营模式，目前已签订协议。二是推进白洋淀景区景点环保设

施规范运行，加强对白洋淀景区内各涉水经营场所的监管，

污水排放经监测达标后方可投入运营，目前，已有 11 家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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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与第三方运营单位签订了运营协议。三是推广大张庄羽绒

企业污水处理第三方运营经验，目前，68 家羽绒企业已全部

委托第三方运营并签订三方运营协议，建立了对第三方运营

单位的管理机制；为防止污泥处置不当造成二次污染，安新

县已着手建设污泥处置中心，并列入县政府重点工作目标。

计划对县污水处理厂污泥、大张庄各污水处理厂污泥在初步

处理的基础上，同次进行深度处置，工程预计 2016 年春季

开始建设，夏季前投入使用。对淀区村庄和景点污水处理设

施所产污泥，拟由第三方运营公司负责处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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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衡水市严厉打击土小企业群、“工业大院”污染环

境问题 

1 月 13 日以来，衡水市按照河北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

的要求，结合全市正在开展的“大宣传、大排查、大执法、

大整治”环境保护整治突击月行动，以宣传、排查为抓手，

以执法、整治为主线，以坚决遏制污染环境违法为目的，坚

持“查处不到位不放过，处罚不到位不放过，问责不到位不

放过”三个“不放过”原则，全面开展土小企业群、“工业

大院”环境污染问题的专项执法行动，解决了一批影响科学

发展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。截至到目前，衡市共出

动人员 1100 人次，对 259 家土小企业实施了“两断三清”，

彻底捣毁土小企业群 6个。 

衡水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严格执行省、市的决策部署，

加大宣传报道力度，鼓励引导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，曝

光环境违法行为，震慑心存侥幸不法企业；依托网格化环境

监管体系和污染源动态数据库，充分发挥各级网格单元及环

境监督员排查力度；按照“三不三直”执法工作原则，实施

按日计罚一批、查封扣押一批、限期停产一批、移交移送一

批、强制执行一批环境违法企业；按照“六个一律”要求对

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不断加大整治力度，严厉的打击了非法

污染企业。桃城区组织区大气办、区环保分局、区公安分局、

河东办事处、邓庄镇共计 110 余人组成两个联合执法组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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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对河东办事处、邓庄镇集中突击检查，共查处非法小铸造

25 家，全部现场进行断水断电，捣毁生产设备并清除原料。

同时对肖英民铸造厂、许建民铸造厂等 5家铸造厂的反弹问

题进行了严肃处理，将企业负责人移交公安机关进行了行政

拘留。故城县集中力量取缔三朗长林村及周边土小铸造群，

成立了由公安、环保、发改、工信、质监、工商、电力等部

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，对长林及周边土小铸造企业采取查封

措施，下达了查封决定书，并已移送电力部门采取断电措施。

目前共清理拆除 47 家小铸造企业。深州市共排查出包括小

塑料、再加工纤维、小拔丝和小镀锌共计 38 家土小企业，

除 4 家处停产状态， 34 家企业已按照要求全部取缔。同时

通知剩余 4家非法企业限期自行拆除，现已全部清理到位。

景县充分发挥环境网格监管人员的作用，在全县范围内开展

土小企业大排查，共发现包括 12 家小化工、15 家小塑料等

共计 32 家土小企业，目前已严格按照“两断三清”要求全

部取缔到位。 

为确保打击到位，衡水市环保局集中执法力量于 2月中

旬开始，对全市土小企业群、工业大院全面开展后督察。按

照市政府统一部署，市环保局将 2016 年确定为铁腕执法年，

联合市公安局于 3 月 30 日晚在全市开展“雷霆出击”专项

行动，重点打击土小企业群等各类环境污染问题。全市环保

系统严格按照“顶格处罚到位，整改到位，问责到位”三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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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原则，认真执行“两断三清”工作标准，发现一起、捣毁

一起，问题严重的一律移送公安部门严肃追责，将中央督察

组交办工作落实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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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石家庄市元氏县大力整治煤炭物流园及储煤场 

 
元氏县煤炭市场起步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，经过近 20 年

的发展，已成为西煤东运的主要集散地之一。2013 年 9 月，

元氏县按照《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经营企

业储煤场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》（石政发〔2013〕26 号）要

求对全县煤炭市场进行综合治理，于 2014 年 8 月初步建成

煤炭物流园并开始运营。截至停业前，元氏县拥有大型运输

汽车 12000 多辆，园区内有储煤场 112 家，形成了集汽车商

贸、餐饮住宿、信息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，从事相关产

业人员 7万多人，2015 年煤炭吞吐量近 3500 万吨，实现税

收 9400 多万元。但由于车流量大，井元路南佐段道路扬尘

仍然不同程度存在。 

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河北督察期间，群众反映元氏县

南佐镇煤炭物流园近百家煤场，防尘设施不完善，煤尘污染

严重，影响百姓生活。对此，石家市元氏县委、县政府高度

重视，决定对煤炭物流园及储煤场关停取缔。1月 5日，印

发了《关于对煤炭物流园区及储煤场关停取缔的工作方案》。

1月 6日向煤炭物流园区煤炭经营企业下发了《关于对煤炭

物流园区各储煤场开展停业整顿的通知》，1月 8日停止了运

煤车辆进出煤炭物流园区和煤炭经营活动。并采取了以下措

施：一是加大井元路及园区内主次干道、储煤场洒水频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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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园区内存煤全部进行苫盖，减少扬尘污染。同时，加大巡

查力度，对未按要求采取措施的煤炭企业严厉处罚。二是交

通、交警大队等部门在井元路南佐镇段设立检查站，防止运

煤车辆私自运营。三是公安交警及交通路政部门进一步增加

警力和执法人员，加强井元路特别是南佐镇煤炭物流园段的

交通疏导，确保通行顺畅。另外，1月 10 日上午元氏县煤炭

市场综合治理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，进一步明确了停业整顿

期间有关部门、乡镇的职责任务，并要求煤炭物流园区及各

储煤场进一步完善环保设施，严格落实停业期间各项抑尘措

施，确保不发生扬尘污染。 

同时，对元氏县对工信局煤炭执法队中队长李敬凯给予

党内警告处分；县纪委监察局对工信局副局长闫占科、网格

化监管单位南佐镇综治办主任黄增良、前仙乡副乡长康会进

行约谈。 

目前，元氏县范围内煤炭物流园及储煤场全部关停。同

时，元氏县按照《方案》已着手谋划建设符合规划、环保要

求的高标准综合物流基地，正在与国内知名物流企业传化集

团开展招商洽谈，为实现煤炭专业物流向综合物流的转型升

级打牢基础，从而彻底杜绝大气环境污染现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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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唐山市借势关停市区周边重污染企业 

 

唐山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重工业城市，依煤而建，因钢而

兴，历史上形成了以重化产业为主的发展格局，主城区周边

布局了一大批钢铁和焦化企业，大气污染问题很突出。近年

来，唐山市委市政府多次发文，要求主城区周边焦化、钢铁

等重污染企业逐步搬迁，也明确了时间节点。但由于种种原

因，搬迁工作进展缓慢，直至 2014 年环保部组织对唐山市

综合督查时，征楠焦化、新兴焦化等企业搬迁工作仍然没有

实质性进展。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河北后，唐山市委、

市政府以督察整改工作为契机，痛下决心，克服困难，坚决

向重污染企业围城这一顽疾宣战。市长多次召开会议安排部

署关停工作，通过政务调度微信群实时关注进度，协调解决

问题；常务副市长多次到一线督导，组织多部门采取综合措

施倒逼企业加快关停进度。通过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综

合发力，截至 4月 12 日，位于主城区周边的唐山钢联焦化

有限公司等 4家重污染企业基本实现关停。 

2016 年 3 月 28 日 20 时至 3月 31 日 8 时，唐山国丰钢

铁公司北厂区所属生产设施陆续实现拉闸断电，除两套工艺

冷却水泵运行外，2台 110 平方米烧结机、3座 450 立方米

高炉、3台 50 吨转炉，以及相应的连铸、热轧生产线均已实

现关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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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 3 月 31 日 12 时，唐山钢联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焦

炉鼓冷系统、煤气脱硫系统等全部停止运转，6号焦炉最后

一孔出焦完毕，这座建于 1986 年的老焦化厂全部停产。征

楠焦化、新兴焦化等 2家企业也分别于 4月 11 日、12 日实

现全厂关停到位。 

此外，4月 27 日上午，为加快钢铁产业化解过剩产能步

伐，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要求，根据河北省统一部署，唐

山市现场拆除了丰南区清泉钢铁公司 1座 45 吨转炉，化解

炼钢产能 60 万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  20

8、唐山市查处滦县原金利来球团有限公司 

 

针对群众举报的滦县原金利来球团有限公司污染环境

问题，2016 年 1 月 7 日晚，唐山市环境监察支队会同滦县环

保局、榛子镇政府、榛子镇派出所对已应关闭取缔的该企业

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发现企业有生产迹象，煤气发生炉、烧结

竖炉已熄灭，但尚有余温。 

针对企业负责人涉嫌擅自启动已停产的设施非法排污

问题，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处理，依法对企业责任人王忠行政

拘留 10 天，滦县政府已责成榛子镇政府督导企业拆除生产

装备。 

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，给予榛子镇武装部副

部长李俊鹏行政警告处分；对镇人大主席韩宝华进行诫勉谈

话；对镇长王大勇进行警示告诫。给予县环保局监察大队队

长顾建秋行政警告处分；对县环保局主任科员郝秋敏进行诫

勉谈话；对县环保局局长韩凤平进行警示告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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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邯郸市强化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

 

为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要求，邯郸市对环境违法

行为实施“六个一批”：一是对武安市卫生局等 10 家单位主

要负责人进行公开约谈；二是对曲周县国兴新型建材有限公

司等 10 家单位进行挂牌督办；三是对邯郸市新兴便道水泥

制品厂等 10 件环境违法案件移送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；

四是对邯郸县弘光辣椒制品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实行查封

扣押；五是对临漳县冷轧薄板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依法处

罚；六是对峰峰矿区新坡镇王庄王存付磨渣厂等 50 家企业

进行关停取缔。 

同时，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化解钢铁行业过剩

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》《河北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方案》

等文件精神，加快钢铁产业化解过剩产能步伐，邯郸市制定

了《化解钢铁过剩产能高炉集中拆除行动方案》，并于 4 月

27 日-28 日集中拆除 3台高炉，分别是河北新武安东山钢铁

有限公司 420 立方米高炉 1座、河北新武安鑫山钢铁有限公

司 420 立方米高炉 1座、河北纵横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50 立

方米高炉 1座，年减少钢铁产能 140 万吨。 

 


